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本公告並不構成或組成在美國提呈發售或招攬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建議。
由Chalco Hong Ko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發行，並由中鋁香港有限公
司及其他子公司擔保人擔保的350,000,000美元高級永續資本證券（「證券」）
（載於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發售通函）並無且亦不會根據
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份或其他司法
權區的證券法例登記，且除若干例外情況外，不會在美國境內提呈發售
或銷售，或向美國人士（定義見證券法S規例）或為美國人士或出於美國
人士的利益提呈發售或銷售。證券僅可按照證券法S規例在美國境外提
呈發售。

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 LIMITED

CHALCO HONG KO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發行人」）

350,000,000美元6.625%的高級永續資本證券
（「證券」）

（股份代號：5985）

贖回通知

根據有關證券的信託契據附表二所載的證券之條款及條件之條件6(b)（由
發行人選擇贖回），發行人謹此通知，其將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贖
回日期」）按證券本金連同截至贖回日期的任何累計分派（包括任何欠付
分派及任何額外分派金額）贖回所有而非部分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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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未贖回證券金額為350,000,000美元。於贖回日期贖回未
贖回之證券金額後，發行人將無任何發行在外的證券。因此，發行人將
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撤銷證券之上市地位。

子公司擔保人

名稱 註冊成立司法權區

中鋁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藍天資源（印尼）有限公司 香港
ChalcoHK South East Asia Investment Limited 香港
Chalco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香港
中國鋁業新加坡有限公司 新加坡
Jointcap International Limited 英屬維爾京群島
Winshore Investment Limited 英屬維爾京群島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Chalco Hong Ko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的董事為李旺興
及高行芳。


